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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 2020-21年度  答复编号  

 开支预算  
THB(H)043 

  

 管制人员的答复  

 

 

(问题编号： 3022) 

 

 

总目：  (62) 房屋署  

分目：  (-) 没有指定  

纲领：  (2) 私营房屋  

管制人员：  运输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 (房屋 ) (唐智强 ) 

局长：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问题：  

请告知本委员会：  

1.  自《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生效至今，按投诉类别划分，当局每年接

收个案数目，当中投诉成立个案、仍在调查及投诉不成立的个案数目分

别为何；当中涉及违例的发展商及地产代理数目分别为何？  

 

2. 请详列自《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生效至今，当局判断投诉成立的个

案详情为何，检控宗数为何，对违例人士或发展商的罚则为何？  

 

3. 过去 5年，地产代理监管局收到有关投诉地产代理的数字、投诉的主要

原因分类为何；对违例人士的罚则为何；被裁定撤销或暂时吊销牌照的

数目为何？  

 

4. 鉴于发展商、地产代理违规行为不时出现，销售监管局与地产代理监管

局有何措施加强监管，让消费者的权益得以保障？   

  

 

 

提问人：尹兆坚议员  (立法会内部参考编号： 32) 

答复：  

1及2. 由 2013年 4月29日《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条例》 )(第 621章 )生

效至 2019年年底，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 (销售监管局 )共接获

369 宗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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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的投诉个案数字，以及按投诉性质分类数字如下：  

 

 

 投诉类别  

2013年  

(由 4月

29日起 )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累计

总数  

(a) 售 楼 说 明

书  

4 10 12 9 6 16 22 79 

(b) 价单  1 1 0 4 1 1 0 8 

(c) 销售安排  14 10 6 6 5 2 3 46 

(d) 示范单位  0 0 0 2 1 0 1 4 

(e) 参 观 已 落

成物业  

0 5 1 0 0 0 0 6 

(f) 临 时 买 卖

合 约 及 ／

或 买 卖 合

约  

1 0 1 0 0 0 0 2 

(g) 成 交 纪 录

册  

1 1 0 1 0 0 0 3 

(h) 广告  2 6 15 27 7 7 12 76 

(i) 网页  1 0 0 0 0 0 0 1 

(j) 失 实 陈 述

及 ／ 或 传

布 虚 假 或

具 误 导 性

资料  

6 15 9 10 6 9 20 75 

(k) 其他  5 24 8 11 5 7 9 69 

 总数  35 72 52 70 31 42 67 369 

 

 上述 369宗投诉，当中 300宗与《条例》有关，其余的 69宗与《条例》

无关。与《条例》有关的 300宗投诉中，有 20宗成立，另有 243宗不

成立。销售监管局仍在跟进其余 37宗投诉。成立的 20宗投诉个案涉

及 3  个发展商，分别与 17宗、 2宗及 1宗投诉有关。该 3个发展商已被

检控及定罪。成立的投诉个案并没有涉及地产代理。  

 

 除就所接获的投诉及传媒查询进行调查外，销售监管局亦会主动检

视相关销售文件，如发现有涉嫌违反《条例》的情况，会立案进行

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征询律政司，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作出检控。  

 

 由《条例》生效至 2019年年底，共有 7宗个案，因违反《条例》而被

检控及定罪，合共涉及 111项控罪。主要涉及违反《条例》中对售楼

说明书、价单、广告、成交纪录册以及临时买卖合约和买卖合约须

载有的强制条文等规定。所有控罪均已被定罪，有关发展项目的卖

方合共被处罚款 233.8万元。销售监管局已将有关定罪个案的控罪资

料上载至该局网站，供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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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2015-16至 2019-20年度 (截至 2020年 2月底 )，地产代理监管局 (代理

监管局 )接获的投诉数字如下：  

 

年度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截至 2020年 2月底 ) 

投诉宗数  339 477 425 291 246 

 

 投诉个案主要涉及不当处理临时买卖合约／临时租约；发出违规广

告；没有与客户订立或解释地产代理协议；以及提供不准确或具误导

性的物业资料 (例如物业面积及用途限制 )等。  

 

 代理监管局对持牌人作出的纪律处分包括训诫、谴责、罚款、在牌照

上附加条件、暂时吊销牌照及撤销牌照。  

 

 在 2015-16至 2019-20年度 (截至 2020年 2月底 )，暂时吊销及撤销的牌照

数目如下：  

 

年度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截至 2020年 2月底 ) 

被暂时吊销  

牌照数目  

22 25 31 24 14 

被撤销  

牌照数目  

56 29 30 34 54 

 

4. 销售监管局会继续采用三管齐下的方法，执行《条例》，规管一手住

宅物业销售。一是监察发展商及相关人士各方面遵守《条例》的情况，

并在有需要时进行执法工作；二是因应需要适时向业界发出指引，让

业界更切实有效地遵守《条例》；三是加深公众对《条例》的认知，

确保消费者更好地利用《条例》保障自身的权益。  

 

 代理监管局一直致力提升地产代理的专业和服务水平，并透过以下措

施规管地产代理及教育业界：检视牌照资格考试的内容；因应最新情

况和法例，更新其执业通告的内容或发出新的执业通告；提醒业界遵

守新指引和规定；透过巡查地产代理商铺以监察持牌人的执业情况；

监察持牌人有关一手楼盘销售的操守；并优化自愿性持续专业进修计

划。此外，监管局会继续向证实违反《地产代理条例》(第 511章 )，或

该局发出的《操守守则》或执业通告的持牌人作出纪律制裁。代理监

管局会不时检讨有关措施的成效，并按需要推行新的措施。  

 

 代理监管局亦一直致力消费者教育工作，包括不时透过制作小册子和

宣传短片，以及举办公开讲座等活动，提醒市民在委托地产代理处理

物业买卖或租赁时应注意的事项。  

 

– 完  –


